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
深圳市依法治市办（市普法办）
深圳市司法局

深普办〔2010〕1号


关于印发《深圳市“五五”普法工作
检查验收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委、区政府，光明、坪山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，市各人民团体，中直和各省（区）市驻深各单位，市属各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关于加强法治环境建设的要求，推进我市法治城市建设，根据全国和省的统一部署，对全市各区（新区）、各单位贯彻执行我市“五五”普法规划的情况进行检查验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《深圳市“五五”普法工作检查验收方案》，现将其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共
深圳市“五五”普法工作检查验收方案

2006年以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市各单位认真贯彻实施市委、市政府批转的《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》，努力推进普法工作，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。为做好“五五”普法总结验收工作，根据全国和省的统一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按照“五五”普法规划的目标，全面客观地检查总结“五五”普法工作，努力推动普法工作的新发展，为全面推动深圳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。

二、主要依据

开展检查验收和制定评估标准的主要依据：

(一)《中央宣传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“五五”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司发通[2010]10号）；
（二）《广东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》；
（三）《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“五五”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司［2010］31号）;
（四）《深圳市委、深圳市人民政府〈关于转发深圳市委宣传部、深圳市司法局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〉的通知》（深发[2006]12号）;

（五）深圳市普法领导小组制定的《深圳市各单位普法工作职责》（深普领[2003]1号）和《深圳市普法工作评估方案》（深普领[2004]1号）。

三、检查验收的对象和标准

检查验收分为市直机关、事业单位（含市各人民团体，中直驻深各单位）和各区（含新区）两大类。

（一）市直机关、事业单位检查验收对象依据普法职责不同分为A、B两类，具体如下：

1．A类（21个）：市人民检察院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规划国土委、市人居环境委、市交通运输委、市卫生人口计生委、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人力资源保障局、市住房建设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地税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药品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国税局、深圳海关、市妇联、市消委会。

A类单位检查验收内容包括组织保障（15分）、制度建设（15分）、业务工作（40分）、普法效果（30分）（具体评分标准见附表1）。
2．B类（42个）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工贸信委、市财政委、市监察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农业局、市文体旅游局、市审计局、市国资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口岸办、市法制办、市外办、市台办、市应急办、市金融办、市档案局、市保密局、市无线电管理局、市报业集团、市广电集团、市委党校、深圳大学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、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、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、深圳海事局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深圳仲裁委、中国保险监管委深圳办公室、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管办、市投资控股公司、市残联、市个私协会、市邮政局、市电信局、市机场（集团）公司、市地铁有限公司、市巴士集团公司、市供电局。
B类单位检查验收内容包括组织保障（20分）、制度建设（20分）、业务工作（30分）、普法效果（30分）（具体评分标准见附表2）。
（二）各区检查验收对象为：福田区、罗湖区、南山区、盐田区、宝安区、龙岗区、光明新区、坪山新区。

各区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内容包括组织领导（15分）、保障措施（15分）、普法重点对象（40分）、普法效果（30分）。（具体评分标准见附表3）

各区、各单位总结验收满分为100分，各项目得分扣完为止，不设负分，得分加上奖励分即为本区、本单位的检查验收得分。检查验收评分在90分以上的为优秀等级，80 -89分的为良好等级，70-79分的为合格等级，60-69分的为基本合格等级，59分以下为不合格等级。
四、步骤与方法

（一）步骤

我市“五五”普法检查验收工作，自下而上，分级实施，从2010年4月份开始，至8月结束。

第一阶段(4月至5月)：准备阶段。召开动员部署会议。各区、各单位参照本方案的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总结验收实施方案和办法，并开展自查，认真总结开展“五五”普法工作的做法和经验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提出整改措施。自查报告于5月25日前报市普法办公室。

第二阶段（6月）：全市检查验收阶段。由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牵头组成市“五五”普法检查考核组，对各区、各单位进行检查验收。检查考核组将由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带队，成员由成员单位工作人员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。各区（新区）实行全面检查验收；市直单位将由检查考核组随机抽检，其中A类单位抽检5个，B类单位抽检3个。考核组的组成人员名单、考核具体时间和抽检单位名单另行通知。
第三阶段（7月至8月）：迎接省、全国普法考核验收阶段。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文件要求，各区、各单位要在自查和市检查验收的基础上，完善有关资料，接受省、全国的普法考核验收。

（二）方法

检查验收采取实地考察、听取工作汇报、检查审阅档案材料、召开座谈会、问卷调查、抽样调查、组织评估和测评等方式进行。具体按《深圳市“五五”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参考标准》所列项目实施。
五、检查验收结果的应用

依据此次检查验收结果择优确定我市“五五”普法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，报请市委、市政府进行表彰，并向上级普法主管部门推荐，参加全国、省的先进评比。检查验收不合格的将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。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切实重视本次检查验收工作，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。开展检查验收工作是推进我市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落实“五五”普法规划的重要内容，是保障“五五”普法工作善始善终、保质保量完成的重要环节，各单位要认真准备，抓好落实，按时完成各项任务。

（二）检查考核工作既要从实际出发、实事求是，又要坚持原则，不搞形式主义。要突出重点，兼顾一般。对普法重点对象的检查验收要按照标准，客观考核。对达不到检查考核标准的对象和单位要边查边改，及时查漏补缺，努力完成“五五”普法规划的各项工作。
（三）要以检查考核为契机，全面推进普法工作。要把检查验收作为一个推进工作、不断促进的过程，一个互相学习、共同提高的过程，一个广泛宣传普法工作成就的过程，一个宣传我市法制建设成就的过程，以此推动我市普法工作的扎实深入地开展。

附：1.《深圳市“五五”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参考标准》（市直单位A类）

    2.《深圳市“五五”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参考标准》（市直单位B类）

    3.《深圳市“五五”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参考标准》（各区）
深圳市委宣传部   深圳市依法治市办
深圳市普法办      深圳市司法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三月十一日

（市普法办联系人：林岭，联系电话：83053897，传真：83053801，

市委文件交换站信箱：152，电邮：sz.yfzs@163.com）
主题词：司法  总结  检查  通知

深圳市普法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11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10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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